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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7 年 11 月 17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7 年 9 月 12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二、相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支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卢焕培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温德成(该银行职员)、孙凤琪(该银行职员) 

其他信息：无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广东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朱革飞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杨加放（广东万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冯鼎峰（广

东万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其他信息：无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莫满发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其他信息：未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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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4 年 12月 19日,东莞市兆安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系宏伟泰所租赁厂房所

有权人莫满发的关联企业，以下简称“兆安基础”）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由

原告向兆安基础发放贷款 1800 万元。原告与第三人莫满发签订了《租金质押担

保合同》，由莫满发对《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提供担保。 

原告、被告和第三人莫满发共同签订了《协议书》及《确认函》，宏伟泰同

意将因承租莫满发厂房应付全部租金支付至原告指定的唯一租金收益权专户。 

因兆安基础不能履行到期归还贷款本息义务，使贷款形成逾期。原告以“被

告未按《协议书》和《确认函》的约定将每月租金转入租金收益权专户，而是将

2015年 5月以后的租金共 1340万元预付给了第三人莫满发的其他账户”为由，

向法院提起诉讼。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贷款损失 1340 万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六）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宏伟泰辩称：一、原告主张被告赔偿 1340 万元贷款损失，没有计算依据。

本案原是从（2016）粤 1972民初 1736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一并审理的，

后因法院发现案件中存在不宜合并审理的不同法律关系纠纷无法进行合并审理

之情形，通知原告另案诉讼。被告认为本案实际为质押合同纠纷，虽然被告与原

告及第三人签订了《协议书》及确认函，但该文件不能独立存在，完全依附于原

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租金质押担保合同》，因此，第三人是出质人，是本案的法

律关系主要义务人，虽然原告可以选择起诉出质人或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但本案

原告仅将出质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应在第三人所承担的义务范围内视为

对被告放弃权利，并不能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及确认函中得出被告没有向案

涉账户支付租金就必然造成原告的损失，也就是要考察《协议书》及确认函对被

告的效力，应结合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租金质押担保合同》的效力，被告质疑

其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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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押合同的标的物为租金，法院应首先考虑合同的效力。即使原告认为

有效，也只能证明被告需承担向案涉账户支付租金的义务，不能证明被告未支付

相应租金对原告产生的损失，故原告向被告主张赔偿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

以驳回。 

此外，（2016）粤 1972 民初 1736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经判决，原告可

以收回贷款，不存在贷款损失，原告的贷款损失应当在（2016）粤 1972 民初 1736

号民事判决书被执行终结后如未能全部收回贷款本息时才能确定。 

 

（七）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2018 年 3 月 6 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现已一审

审理判决。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8 年 7 月 10 日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 1972 民初 1084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限被告广东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自 2015 年 1 月 5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止的期限内，按月租金 361781 元计算总欠付租金额的范围内对

（2016）粤 1972 民初 1736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判项中确定原告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支行享有的贷款权利不能实现的金额承

担补充清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本案受理费 102200元，由被告广东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公司拟在上诉有效期内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公司将对厂房租赁有效期内尚未支付的房租（即 2019 年 12 月至 2022 年 4

月租赁期满的租金）采取暂不向第三人莫满发支付的措施，若本案终审判决

结果须公司承担损失，则此部分未支付的租金用于抵偿公司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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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续公司将积极关注案情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一审判决暂未发生法律效力，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根据前述一审判决结果显示，原告在（2016）粤 1972民初 1736号民事判决

（下称“另案判决”）中享有的贷款权利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公司才在总欠付租

金额的范围内就原告不能实现的金额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另案判决判令：限东莞市兆安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兆安公司”）在本

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归还贷款本金 16087611.08 元及利息、

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利按案涉《借款合同》、《借据》约定的利率，按原

告银行系统自动生成所显示的违约情况计算，自应付款项之日起计至本息全部还

清之日止）；东莞市祥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祥宁公司”）、莫满发、戴笑英、

莫秀君对前述兆安基础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另案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已依据另案判决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兆安公司、祥宁公司、莫满发、戴笑英、莫秀君名下的资产，执行案

号为（2018）粤 1972 执 2560号，该案目前尚在审理当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本解释所称‘不能清偿 ’指对债务人的存款、现金、有价

证券、成品、半成品、原材料、交通工具等可以执行的动产和其他方便执行的财

产执行完毕后，债务仍未能得到清偿的状态”，另案判决尚在执行当中，据公司

了解，兆安公司、祥宁公司、莫满发、戴笑英、莫秀君名下资产众多，其资产应

足以清偿其拖欠原告的债务，即原告在另案判决中享有的贷款权利能够实现，继

而公司并不需要对原告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公司认为暂无需按一审判决判令的内容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一审

判决结果暂未对公司经营、财务造成实际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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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2017）粤 1972 民初 10840 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23 日  


